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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之規定，聲請所為之解釋而言，該項解釋之效力，及於該聲請人所據

以聲請解釋之案件，俾得依法定程序請求救濟。至本院就中央或地方

機關行使職權適用憲法、法律或命令發生疑義或爭議時，依其聲請所

為解釋之效力，係另一問題。

釋字第一八四號解釋（72.12.23.）

【解釋文】

地方政府依審計法第三十四條第四項規定編製之年度總決算，經

審計機關審核後所提出之審核報告，地方各級議會準用決算法第二十

七條對之審議時，固得通知審計機關提供資料，但不包括審計機關依

審計法第三十六條及第七十一條審定之原始憑證在內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審計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：「政府於會計年度結束後，應編

製總決算，送審計機關審核。」決算法第二十六條規定：「審計長於中

央政府總決算送達後三個月內，完成其審核，編造最終審定數額表，並

提出其審核報告於立法院。」同法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：「立法院審

議時，審計長應答復質詢，並提供資料。對原編造決算之機關，於必要

時，亦得通知其列席備詢，或提供資料」。至地方政府年度總決算之編

造、審核、審議，依審計法第三十四條第四項、決算法第三十一條第二

項，則準用上開各規定。

決算法第二十七條所稱「提供資料」，係指為審議總決算審核報

告之需要而提供有關審核報告之資料而言，自不包括審計機關依法已審

定之原始憑證在內。蓋審計權屬於監察院（憲法第九十條），於監察院

設審計長（憲法第一百零四條），並於全國各地方設審計機關，由審計

人員依法獨立行使之（審計部組織法第十四條、審計法第三條至第五

條及第十條）。各機關應照會計法及會計制度之規定，編製會計報告，

連同原始憑證，依限送該管審計機關審核（審計法第三十六條），其所

謂「原始憑證」，乃指「證明事項經過，而為造具記帳憑證所根據之憑



釋字第一八五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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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」（會計法第五十一條第一款及第五十二條），各機關人員對於財務

上行為應負之責任，經審定後，亦即解除（審計法第七十一條）。地方

議會準用決算法第二十七條審議地方政府年度總決算之審核報告時，

通知審計機關提供之資料，係以審核報告中有關預算之執行、政策之

實施及特別事件之審核、救濟等事項為限，與審計機關於審核會計報

告時所根據之原始憑證，並無直接關係。

基上所述，地方政府依審計法第三十四條第四項規定編製之年度

總決算，經審計機關審核後所提出之審核報告，地方各級議會準用決算

法第二十七條對之審議時，固得通知審計機關提供資料，但不包括審計

機關依審計法第三十六條及第七十一條審定之原始憑證在內。

釋字第一八五號解釋（73.1.27.）

【解釋文】

司法院解釋憲法，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，為憲法第七十

八條所明定，其所為之解釋，自有拘束全國各機關及人民之效力，各

機關處理有關事項，應依解釋意旨為之，違背解釋之判例，當然失其效

力。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，或其適用法律、命令所表示之

見解，經本院依人民聲請解釋認為與憲法意旨不符，其受不利確定終

局裁判者，得以該解釋為再審或非常上訴之理由，已非法律見解歧異

問題。行政法院六十二年判字第六一○號判例，與此不合部分應不予援

用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憲法第七十八條規定，司法院解釋憲法，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

令之權，旨在使司法院負闡明憲法及法令正確意義之責，其所為之解

釋，自有拘束全國各機關及人民之效力，各機關處理有關事項時，應依

解釋意旨為之，違背解釋之判例，當然失其效力。

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效，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無效，為憲法

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一百七十二條所明定。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




